德钦县广告审批表流程
一、广告分类： 
德钦县门店广告设置

德钦县软体广告设置

德钦县商业广告设置

二、广告设置申请所需要的材料：

1、门店广告设置申请所需的材料：

①法人身份证复印件

②营业执照复印件

③设置场所实景照片

软体广告设置申请所需的材料：

①法人身份证复印件

②组织机构代码（营业执照复印件）

商业广告设置申请所需的材料：

①法人身份证复印件

②组织机构代码（营业执照复印件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③设置场所实景照片

三、广告申请注意事项：

1、申请人需如实按照表中要素填写，要求提供的证件必须真实，不得弄虚作假，并由审批机关派人现场核实，待取得批准后方可设置。
2、广告必须按照批准的地点、内容、规格进行设置，不得擅自更改。

3、广告必须定期进行维护，如有破损、陈旧影响市容等现象必须进行翻新更换或者拆除。

4、广告的内容必须符合法定要求，广告的规格必须符合本县的规定。

5、广告设置完工后，申请方必须清扫现场。

6、设置广告有效期内，如遇城市建设需要拆除时，必须无条件拆除，审批机关不予补偿所造成的损失。

四、对审批表由审批负责人审批签字、实地核实人员签字、局分管领导签字，并加盖综合行政执法局公章后生效。

五、以上事项办理时限均为一个工作日。

